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盈市监罚（2018）53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梁其祥

	
	
	注册号
	

	
	单位
	名称
	

	
	
	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违法行为类型
	无照经营砂石

	行政处罚内容
	1、没收违法所得1362.00元；2、罚款：叁仟元整（3000.00元）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二0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盈 市监罚〔 2018 〕 53 号

    当事人：梁其祥                                                        

    地 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                              

   经查明：当事人在未依法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于2018年03月开始向太平镇芒允便民砂场和顺旺砂场购进砂子到平原镇姐岗大桥边销售，于2018年6月14日被盈江县水利局执法人员现场查获，根据管辖权限，该局于2018年8月9日依法将案件移交我局查处，至查获之日止，当事人共销售砂子58立方米，还余358.6立方米，销价40元/立方米，该批砂子成本价30元/立方米，当事人获利580元。共销售砂夹石2立方米（销价20元/立方米，成本价14元/立方米）及43车（销价80元/车，成本价70元/车），还余5立方米，当事人获利442元。共销售公分石20立方米，还余30立方米，销价90元/立方米，该批公分石成本价75元/立方米，当事人获利300元。共销售沙头4车，还余5立方米，销价80元/车，该批沙头成本价70元/车，当事人获利40元。该批砂石当事人共获利1362元。                     

    以上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2018年06月14日，盈江县水利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经营者梁其祥经营现场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实了当事人无照从事砂石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二：2018年06月14日，盈江县水利局执法人员制作《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盈水登保字[2018]05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清单》各一份，证实了执法人员依法对涉案砂石实施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的事实；                                           
    证据三：2018年06月14日，盈江县水利局执法人员制作《权利义务告知书》1份，证实了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告知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事实；                            

    证据四：2018年06月14日，盈江县水利局执法人员制作《梁其祥砂石汇总统计表》1份，证实了当事人购进和销售砂石的时间、数量、类型的事实；                    
   证据五：2018年06月14日，盈江县水利局执法人员提取当事人梁其祥《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实了其合法身份信息的事实；                                     

    证据六：2018年08月09日，盈江县水利局执法人员制作《案件移送函》（盈水移字〔2018〕01号），证实了该局依据监管职权的划分，依法将该案移送我局查处的事实；                                                 

    证据七：2018年08月09日，盈江县水利局执法人员制作《盈江县水利局案件移送报告》，证实了该局移送案件及我局接收的事实；                                   

    证据八：2018年08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证据提取单》2份，证实了当事人无照从事砂石经营活动现场的事实；                                              

    证据九：2018年08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对梁其祥进行询问，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实了当事人照从事砂石经营活动、经营数量、种类、价格、该批砂石的进销货地点的事实；                                            

    证据十：2018年09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对梁其祥进行第二次询问，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实了当事人从事砂石经营数量、种类、价格、该批砂石的进销货地点的事实；

    综上所述，当事人无照经营砂石的行为，违反了《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国务院的规定，从事无证无照经营”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六条“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以下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查处”、第十三条“从事无照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处罚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        

     鉴于案发后，当事人积极主动配合案件调查，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对当事人的处罚幅度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四）项“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第一款“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八）项“违法行为尚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的”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本规则所称从轻行政处罚,是指工商机关依法在规定的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中适用较轻的处罚种类或者选择罚款幅度中较低的部分予以处罚。主要包含以下情形”第（二）项“在适用规定有罚款幅度的行政处罚时，选择该幅度内较低部分予以处罚”、第二款“在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时，选择最低限处罚，或者在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当中，选择较低的30%部分处罚时，可视为从轻行政处罚”的规定，应当从轻处罚。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无照经营行为，对其作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1362.00元；                                             

    2、罚款：叁仟元整（30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盈江支行；户名：：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账号：53050173743600*****，地址：盈江县平原镇永盛路广场对面。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     

                            201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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